
 - 191 - 

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暂扣对公路

造成较大损

害的、不按

指定时间、

线路行驶的

超限车辆，

暂扣未随车

携带超限运

输车辆通行

证的车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 8月 27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第三次修正)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有关规定，对

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公路

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

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处

理后方得驶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 第 593 号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经批准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未按照指定时间、路

线和速度行驶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公路管理机构

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辆。 未随车

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扣留

车辆，责令车辆驾驶人提供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或

者相应的证明。”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

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

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

核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

以事实为依据，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

先行登记保存。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

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

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

通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

等形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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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强制拆除公

路标志以外

的其他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正)第七十九条：“ 违反

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

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交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

由设置者负担。”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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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强制拆除公

路建筑控制

区内、外修

建的建筑

物、地面构

筑物或者擅

自埋设的管

线、电缆等

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 593 号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

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在公路建筑控

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

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二）在公

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

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

的。”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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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 

强制拖离或

者扣留意堵

塞固定超限

检测站点通

行车道、强

行通过固定

超限检测站

点等方式扰

乱超限检测

秩序的、采

取短途驳载

等方式逃避

超限检测的

车辆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 593 号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

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

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

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二）采取短途驳载等

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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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 

扣留造成公

路、公路附

属设施损

坏，拒不接

受公路管理

机构现场调

查处理的车

辆及工具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 第 593 号 ）第七十二条：“ 造成

公路、公路附属设施损坏，拒不接受公路管理

机构现场调查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扣留

车辆、工具。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工具的，

应当当场出具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

内到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

理，并且经公告 3 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

扣留的车辆、工具，由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处

理。”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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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6 

委托乡（镇）

人民政府组

织拆除在村

道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修

建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擅

自架设、埋设

管线、电缆等

设施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届第三十三号公告）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在村道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擅自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由

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县级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组织拆除；因拆除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建筑物、构

筑物所有人承担。”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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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科

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7 

船舶、浮
动设施
违反《中
华人民
共和国
内河交
通安全
管理条
例》的规
定，强制
临时停
航、停止
作业；强
制驶向
指定地
点；强制
禁止进
港、离
港；强制
卸载；强
制拆除
动力装
置；强制
拖离；强
制设置
标志；强
制清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5号）第五

十九条：“通航安全环境的监督检查。

发现内河交通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

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或者限期

消除；有关单位和个人不立即消除或

者逾期不消除的，海事管理机构必须

采取责令其临时停航、停止作业，禁

止进港、离港等强制性措施。第六十

一条：“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实

施监督检查时，可以根据情况对违反

本条例有关规定的船舶，采取责令临

时停航、驶向指定地点，禁止进港、

离港，强制卸载、拆除动力装置、暂

扣船舶等保障通航安全的措施。”第

七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内

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

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或者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打捞清除的，由海事管理机

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海

事管理机构强制设置标志或者组织

打捞清除；需要立即组织打捞清除

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打捞

清除。海事管理机构因设置标志或者

打捞清除发生的费用，由沉没物、漂

流物、搁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

担。”  

立案 

在检查中发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需对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是否

立案。 

卢氏县

地方海

事处 

7 日 7 日 

不收费 

调查 

对立案的案件，由不少于两名执法人员

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取

证，制作《海事行政强制调查报告》。 

30 日 30 日 

审查 

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当事人申辩理由等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告知 

在作出行政强制前，制作并向当事人送

达《海事行政强制执行告诫书》，听取

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决定 
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强制的应制作《海事

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送达 
《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应当场交

付当事人或 24小时内送达。 
24 小时 24 小时 

执行 监督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强制决定。 30 日 30 日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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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科

室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8 

暂扣船

舶、浮动

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55 号）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

舶、浮动设施未持有合格的

检验证书、登记证书或者船

舶未持有必要的航行资料，

擅自航行或者作业的，由海

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航行

或者作业；拒不停止的，暂

扣船舶、浮动设施；情节严

重的，予以没收。” 

立案 

在检查中发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需对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是否

立案。 

卢氏县

地方海

事处 

7 日 7 日 

不收费 

调查 

对立案的案件，由不少于两名执法人员

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取

证，制作《海事行政强制调查报告》。 

30 日 30 日 

审查 

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当事人申辩理由等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 

告知 

在作出行政强制前，制作并向当事人送

达《海事行政强制执行告诫书》，听取

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决定 
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强制的应制作《海事

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送达 
《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应当场交

付当事人或 24小时内送达。 
24 小时 24 小时 

执行 监督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强制决定。 30 日 30 日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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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9 

发现超载行为

安排旅客改乘

或者强制卸货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2012

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628

号）第六十二条:"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

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

检查过程中，发现车辆

超载行为的，应当立即

予以制止，并采取相应

措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

强制卸货。 

催告 

1.催告责任：对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发

现车辆超载行为的，以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

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期

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客运股、

货运股 

10

日  

10

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以事实为依据，经批准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送

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

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客运股、

货运股 

10

日 
  

执行 
3.执行责任：实施行政强制。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

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客运股、

货运股 

30至

60日 

30 至

60日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防止违法行为发生。 

客运股、

货运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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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0 

对没有车辆营运

证又无法当场提

供其他有效证明

的车辆予以暂扣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28 号）第六十

三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

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

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

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

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

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

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催告 

1.催告责任：对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

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以下达整改通知书

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期限、

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10

日  

10

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经批准

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根据中止和终结

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10

日 
  

执行 
3.执行责任：实施行政强制。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

财物。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30至

60日 

30 至

60日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防止违法行为发生。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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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1 

道路运输经营

者违反规定不

能现场处理；

无证经营及在

限期内拒不到

制定地点接受

调查处理的，

暂扣车辆营运

证、客运车辆

线路牌、暂扣

运输车辆 

《河南省道路运输
条例》（2007年 12月 3
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0
号）第三十八条：“对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
条例规定不能现场处理
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可暂扣车辆营
运证、客运车辆线路牌
等证件，开具暂扣凭证，
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地
点接受调查处理。对无
证经营以及在限期内拒
不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
处理的，可暂扣运输车
辆，出具暂扣凭证。” 

催告 

1.催告责任：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
录产品，以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
对人履行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10

日  

10

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
以事实为依据，经批准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送达查封、扣
押决定书和清单。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
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10

日 
  

执行 
3.执行责任：实施行政强制。妥善保管查封、扣押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30至

60日 

30 至

60日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防止违法行为发生。 

客运股、货

运股、执法

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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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

室 

承诺 

时限 

法定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2 
代为补种绿

化物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93 号 ）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公路

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应

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

伐，并及时补种；不能及时补种的，应当交纳补种

所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种。” 

催告 

1.催告责任：对交通行政违法行为，下达整改通知

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

正违法行为的期限、方式，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

陈述权和申辩权。 

 

执 法 所

城 区 中

队、南山

中队、北

山中队、

执 法 监

督股 

7日 7日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采取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违法事实核查。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以事实为依据，

经批准作出证照、车辆暂扣或先行登记保存。送达

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向社会发布强制执行通告。

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做出中止或终结

执行决定。 

60日 60日 

执行 
3.执行责任：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组织实施交通行

政违法行为行政强制。 
5日 5日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等和群众举报等形

式和制止和监控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7566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卢氏县莘源西路交通运输局五楼）、卢氏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